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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教 育 厅

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组织收看“讲述我的育人故事”

活动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落实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部署要求，大力弘扬践

行教育家精神，根据教育部工作要求，我厅牵头组织“讲述我的

育人故事”第三片区展演活动，河北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

东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省（区）优秀教师代表参加，请各市、

各高校积极组织教师收看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5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8:30 开播（结束时间以直播实际

时长为准）。

二、活动主题及内容

此次活动以“三尺讲台写初心，点滴行动铸师魂”为主题，

6 省（区）优秀教师代表重点围绕强国建设、国家重大战略、乡

村教育、教育教学改革等主题讲述个人育人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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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看方式

此次活动采取线下集中展演+线上同步直播方式进行。

线下主会场设置于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。济南市教育局

分管负责同志、相关处室负责同志，部分驻济高校（详见附件）

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在主会场参会。

其他高校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（教体）局以及中小学幼

儿园结合实际，统筹安排收看。线上收看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

“山东教育发布”“山东教育电视台”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，即

可在线观看直播。未能实时收看的可通过山东教育发布、山东教

育电视台微信公众号观看回放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济南市教育局、相关驻济高校于 5 月 6 日中午 12:00 前，

将参会人员回执统一报送至指定邮箱。线下参会人员请于 5 月 9

日上午 8:15 前入场就座，严格遵守会场纪律，全程将手机调至

静音或关闭状态。

各市、各高校可结合工作实际，自主开展“讲述我的育人故

事”活动，加强宣传引导，以身边可信、可感、可学的先进育人

事迹，持续增强广大教师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。有关典型做法、

相关视频资料可推荐至山东教育电视台，将在教师节期间择优宣

传推广。

邮箱：jsc@shandong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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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： 省 教 育 厅 教 师 处 王 国 华 ，

0531-51793828 ； 山 东 教 育 电 视 台 李 平 ， 联 系 电 话

0531-82677301 ： 山 东 师 范 大 学 王 昊 民 ， 联 系 电 话

0531-86180035。

附件：1.部分驻济高校名单

2.“讲述我的育人故事”活动参会回执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6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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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部分驻济高校名单

济南大学、山东建筑大学、齐鲁工业大学、山东中医药大学、

山东师范大学、山东财经大学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、山东体育学

院、山东艺术学院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、山东警察学院、山东交

通学院、山东女子学院、山东政法学院、齐鲁师范学院、山东青

年政治学院、山东管理学院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、山东广播电视

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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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讲述我的育人故事”活动参会回执

填报单位名称：

参会人员 职务/职称 联系电话

是否带车
是（ ） 车牌号码：_______

否（ ）

注：本表由济南市教育局和附件 1中的驻济高校填写，每个单位选派 2人参加。


